
炎炎夏日，家里的电冰箱每天实际要用掉几度电，

你知道吗？

实际耗电量是不少用户选购冰箱时考虑的重要因

素之一。冰箱上“中国能效标识”标称的各项能效指

标，为用户选购节能冰箱提供了参考。

近日，浙江省永康市 65 岁的张阿公对新买的冰箱

日耗电量记了一本账，发现真实用电量与该冰箱宣传

的情况相差甚远。他向销售该冰箱的商场进行投诉，

结果却出人意料。6 月 30 日，张阿公在浙江省永康市

某商场购买了一台 7300 元的海信双门冰箱。他当场

问店家：“省电吗？一日要用多少电？”店员说：“一级能

效，最省电的，冰箱门上（能效标识）写着 24 小时、0.83

度电。”7 月 1 日，货送上门，安装使用正常。

这个冰箱一天真的不要 1 度电？7 月 2 日 5 时至 6

日 5 时连续 4 天，张阿公在家中电源和冰箱插头之间新

增电表和多孔插座各一个，测算出该冰箱的耗电量：前

两 日 ，总 共 5 度（11.5—6.5）；后 两 日 ，分 别 为 2.1 度

（13.6—11.5）、1.8 度（15.4—13.6）。

“实际要用这么多电！”他向商场反映说。张阿公

要求换货未果，便拿着记有用电度数的笔记本请求永

康市消保委帮忙维权。永康市消保委介入调查后，商

场方面回应称，接到用户反映后，7 月 4 日下午，商场售

后来到消费者家中检查商品质量，未见异常。

商场售后认为，天气炎热，拥有冷藏室容积 310

升、冷冻室容积 175 升、变温室容积 31 升的大冰箱，刚

开始使用时耗电量会较大。家用冰箱售后 7 日内，没

有性能故障，依据相关规定是不能退换的。但考虑到

张阿公是老人，对冰箱耗电量比较敏感等因素，出于对

用户满意度的考虑，永康商场向厂家提出申请，同意给

他退货。7 月 11 日，张阿公拿到了退货款 7300 元，冰箱

已运回商场。

永康市消保委调查后认为，该纠纷所涉冰箱门上

的“中国能效标识”显示其“综合耗电量：0.83 千瓦时/

24 小时，依据国家标准 GB12021.2—2015”等内容。投

诉人也承认，购买时，现场看到过。

依据 GB12021.2—2015《家用电冰箱耗电量限定

值及能效等级》规定，家用电冰箱的综合耗电量，是指

电冰箱在模拟用户使用状态下（含有电冰箱装载耗电

增量）运行 24 小时的实际耗电总量。对于普通的具有

冷冻冷藏功能的双门冰箱（即冷冻冷藏箱），实测综合

耗电量值不应大于其额定值的 115%。耗电量测试应

在环境温度 16℃和 32℃、相对湿度 45%—75%等规定

的 实 验 室 条 件 下 分 别 进 行 测 试 。 冰 箱 应 按 照

GB12021.2—2015 附录 B 和附录 C 的要求进行放置并

进行温度传感器的布置。按照使用说明的规定，任何

有特定位置的冰盒在耗电量测试中都应保持在位且处

于空置状态（除非附录 J 另有规定）。

本纠纷中，用户购机使用后不久，居家自测其“24

小时实际耗电量”得到的数据，因其环境温度、相对湿

度、冰箱的开门次数（时间）、冰箱内储藏物品数量（温

度）、用户可调节的控制器等情况，与国标规定的耗电

量实验条件和要求存在差异。仅凭用户居家自测该数

据，不能判定该冰箱“24 小时综合耗电量”是否超标。

永康市消保委表示，《部分商品修理更换退货责

任规定》及《实施三包的部分商品目录》中所列的指

标、期限、要求，是承担商品“三包”责任的最基本要

求。国家鼓励经营者制定严于本规定指标要求的“三

包”实施细则。

永康市消保委建议消费者，要理性看待冰箱上标

称的“24 小时综合耗电量”，要结合其依据的国标规定

的“耗电量实验条件和要求”，以及冰箱的容积、实际使

用需要等情况来选购。必要时，可用手机扫描能效信

息码，核实相关信息。

永康市消保委提醒商家，向消费者提供冰箱“24

小时综合耗电量”等信息，应当真实、全面，不得使用含

糊、易引起误解的语言文字进行宣传。建议商家最好

补充说明一下：这是“依据相关国标规定的实验条件下

进行耗电量测试”的结果，以免引人误解，给双方带来

麻烦。

据《中国消费者报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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理性看待冰箱标称的日耗电量

警惕低价短视频
旅游产品

暑假是旅游消费高峰期，“×××五日游、住星

级酒店、送往返机票、不约可退”，短视频平台上的旅

游产品五花八门。但在门票、路费、住宿、餐食、购物

等诸多环节，不良商家往往埋下了“宰客”陷阱，近

期，四川省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就收到多名消费

者反映称自己通过短视频平台购买旅游产品遭遇了

烦心事。近日，四川省消委发布短视频旅游产品“避

坑”指南。

旅行内容与宣传完全不符消费者被“坑”

消费者余先生刷短视频时被“成都 4 日游精品

团”旅行项目吸引，宣称“全程一个购物点、住四星

级酒店、10 至 15 人精品团”，但实际参团时却发现旅

行内容与宣传完全不符，购物点增至四个、酒店变

成“准四星”、旅行团人数增至 20 多人，体验感非常

不好。消费者李女士同样在刷短视频时报名参加

了“成都 5 日游”旅行项目，通过添加工作人员微信

并转账 6800 元，但因工作原因无法按时参团，提前

半个月向工作人员提出退团申请，却迟迟未得到回

复。当时宣传旅行项目的账号已注销，退款无门。

无独有偶，消费者宋女士也是被某短视频平台上的

旅行产品吸引 ，报名了“ 成都四大景点八日游 ”项

目，宣称“入住特色民宿酒店、打卡四大知名景点”，

实际参团时却发现“特色民宿酒店”就是快捷酒店，

“四大知名景点”变成各种购物中心、步行街，与宣

传内容完全不符。

四川省消委：别轻信、多核实、慎转账

四川省消委发现，不少消费者通过短视频平台购

买旅游产品后遭遇了“商家失联、退款无门”“预约日

期全满”“旅游订单被强制取消”“主播宣称‘随时退’，

订单却‘不可取消’”等问题。

为此，四川省消委建议第三方平台应加强管理，

为消费者扫除不良商家。2022 年 3 月 15 日正式实施

的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网络消费纠纷案件适用法

律若干问题的规定（一）》对直播平台责任不清、格式

合同侵权、无理由退货适用等网络消费维权难点问题

作出明确规定。针对网络消费纠纷频发且涉及多个

监管部门的领域，应探索整合建立协同监管特别机

制，做到精准有效监管。各网络交易平台应加强对平

台内经营者的管理和审查，加强交易风险提示，主动

为消费者维权提供准确的经营者信息、交易证据和维

权渠道入口等。

四川省消委同时提醒消费者在购买旅游产品时

要谨慎选择。一是别轻信，不要轻信短视频或直播间

的宣传内容，警惕明显低于正常价格的旅游产品。二

是要多核实，要核实短视频或直播间主体身份，尽量

选择知名机构，查证经营资质。三是看详情，下单前

要了解清楚产品介绍，尤其是游玩路线、有效期、退改

限制、特殊时间加价以及自费项目等规定。四是慎转

账，尽量通过第三方平台下单，不要向个人转账，以免

退款无门。五是要留证据，截图或录屏保存视频宣传

资料，付款前先看协议或合同，确保条款内容与宣传

一致，客服的一切承诺都要白纸黑字写进协议，如果

权 益 受 损 应 及 时 拨 打 12345 或 向 当 地 消 委 组 织 投

诉。 来源：中工网


